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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碳汇空间占用补偿机制实践分析

——以元谋县试点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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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全球气候变化应对与“双碳”目标推进的背景下，森林碳汇功能的保护与增强成为关键路径。然而，林地占用导致

的碳汇能力损失，难以通过传统生态补偿机制弥补。本文以云南省元谋县林业碳汇空间占用补偿机制试点为研究对

象，基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要求，整合试点政策文件与第一批碳汇量核算实证数据，系统分析

试点政策依据、技术路线与实践路径。研究表明，元谋县通过“政府引导 +市场运作 +主体参与”模式，构建“碳汇

储备 -空间占用 -补偿核销”闭环机制，创新“抵消 +购买”补偿方式与动态定价机制，首批321.7011hm²碳汇林3

年碳汇量2471.275tCO₂e实现收储核算及交易，既保障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又为同类生态脆弱地区开展类似实践提

供了可复制的经验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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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and the advancement of the dual carbon 

goals, protecting and enhancing forest carbon sink functions has become a critical pathway. However, 

the loss of carbon sink capacity resulting from forest land occupation is difficult to compensate 

through tradition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ilot forest carbon 

sink spatial occupation compensation mechanism in Yuanmou County, Yunnan Province. Guided 

by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the strategic requirements for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it integrates pilot policy documents with empirical data from the first batch of 

carbon sink quantity calculations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policy basis, technical approach, 

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of the pilot program. The study reveals that Yuanmou County has 

established a closed-loop mechanism— “carbon sink reserve-spatial occupation-compensation 

cancellation” —through a “government guidance + market operation + 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 

model. It innovates “offset + purchase” compensation methods and dynamic pricing mechanisms. 

The first batch of 321.7011 hectares of carbon sink forests achieved storage accounting and trading 

for 2,471.275 tCO₂e of carbon sinks over three years. This approach not only ensures th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but also provides replicable experience and reference for similar practices 

in other ecologically fragile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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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变化下，碳达峰碳中和成为重要战略导向，中国明确“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目标，要求建立体现碳汇价

值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林业碳汇是破解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的关键路径。刘海燕等 [1]指出 CCER备案暂停导致项目备案占比仅

2%，市场“有价无市”凸显行政补偿与市场激励需并轨；秦国伟等 [2]强调产权、标准、金融分割是释放碳汇潜力最大瓶颈；金鑫等 [3]

率先将“空间占用补偿”理念引入林业碳汇治理，提出以碳汇价值为基准、以指标交易为通道的“损失—补偿—核销—交易”闭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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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林业碳汇空间占用补偿机制的技术路线

试点依据生态产品价值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生态补偿理

论等，基于“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

偿”的原则，通过“抵消 +购买”的经济手段，实现生态损害的

足额补偿 [4]。遵循“碳汇储备核算→空间占用申请→碳损失测算

→补偿方式选择→指标核销→占补平衡”的核心逻辑，具体流程

如下：

（1）前期碳汇收储。碳汇开发公司对林权所有者提供的意向

地块，依据《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造林碳汇》（CCER—

14—001—V01）（以下简称“CCER方法学”）进行开发可行

性评估。对符合方法学要求的林地，签订合作意向书，通过联合

开发或出资购买方式收储碳汇林中和期内总碳汇量。元谋县林业

碳汇空间占用补偿机制试点第一批碳汇林面积321.7011hm2，造

林树种为台湾相思、印度黄檀和余甘子，中和期3年产生碳汇量

2471.275tCO₂e[5]。

（2）碳损失测算及告知。建设项目使用林地申报时，县林业

和草原局依据《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及 CCER方法学

测算碳汇损失量，并告知林业碳汇空间占用者 [6]。

（3）补偿方式选择。根据碳损失测算结果，由林业碳汇空间

占用者自愿选择补偿方式完成碳汇补充。

（4）交易与核销。碳汇开发公司开发交易小程序，实现碳汇

项目信息公开、便捷交易、证书发放、电子发票等功能，动态展

示储备碳汇量与交易情况，完成指标交易与核销，确保区域林业

碳汇总量不减少 [7]。

（5）后续监测与风险管理。中和期满后对碳汇林进行监测测

算，对未完成指标提出解决方案。

二、元谋县林业碳汇空间占用补偿机制试点实践路径

（一）试点政策核心定位

元谋县试点以提升森林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和促进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为主线，立足干热河谷生态屏障区位特点，核心定位体现

在三个维度：

（1）区位适配性：针对干热河谷生态脆弱、造林成本高的特

点，选择人工造林3年以上的台湾相思、印度黄檀、余甘子等耐旱

耐瘠树种进行收储，在实现林业碳汇空间占补平衡的同时，建立

健全管护措施，形成长效激励机制，不断巩固生态治理成果 [8]。

（2）模式创新性：融合政府监管与市场交易，构建“碳汇储

备 -占用补偿 -指标核销”的闭环体系，碳汇林通过“联合开发

+出资购买”模式收储，验证了林业碳汇空间占用补偿机制的可行

性 [9]。

（3）价值导向性：推动林业碳汇从“生态公共品”向“经济

商品”转化，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二）碳汇储备体系构建

试点明确元谋县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碳汇储备

主体，构建“多元供给 +规范开发 +市场化交易”的碳汇储备体

系（表1）。

表1 碳汇储备体系构建操作流程

环节 操作内容 责任主体 核心要求

地块选择

对林权所有者提

供的造林地块进

行符合性评价

县国有资产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选址3个乡镇13

个村民小组，土

壤为紫色土，属

中山紫色土立地

类型，符合金沙

江水系生态保护

要求

碳计量监测

委托第三方机构

测算预开发地块

碳汇量

县国有资产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由云南省农业科

学院国际农业研

究所、楚雄州碳

汇研究院联合出

具“碳计量核算

报告”，采用16

项标准核算

协议签订
基于测算结果签

订碳汇开发协议

县国有资产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林权所有者

（集体）

明确权利义务，

集体林权所有者

参与利益分配

审核公示
项目合法性、合

规性审核及公示

县生态环境局、

县林业和草原局

公示覆盖乡镇、

村委会、村民小

组，公示无异议

后入库

入库交易
项目上架至“碳 '

惠 '元谋”小程序

县国有资产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公开地块的造林

树种、面积、碳

汇总量、交易价

格等信息

后期监测
交易期满后开展

碳汇量复核

县国有资产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林权所有者

按3年周期开展

监测，对比实测

值与核算值，确

保指标达标

制，为缓解建设用地刚性需求与森林碳汇刚性损失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提供了制度原型；然而，该机制仍停留在政府主导、行政配给的

“单轨”层面，缺乏具体实践。元谋县作为金沙江干热河谷核心区域，经数十年生态治理，2025年森林覆盖率从1985年历史最低点5.2%

提升至31.80%，碳储量达146.51万吨，且作为云南林业碳汇创新试点县，率先探索空间占用补偿机制，目前已完成3个乡镇13个地块

（总面积321.7011hm²）3年期2471.275tCO₂e碳汇收储核算及交易。本文采用多学科研究方法，依托政策、标准及试点数据，按“理论

梳理→政策解析→数据整合→效果分析→价值总结→优化建议”展开研究，旨在丰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体系，验证补偿机制实操

性，为干热河谷生态保护及全国相关实践提供可复制的“元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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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空间占用补偿方式

补偿以“碳汇量”为核算单位，补偿方式采用“抵消 +购

买”的组合方式，林业碳汇空间占用者可根据条件自由选择补偿

方式。

（1）抵消。林业碳汇空间占用者持元谋县境内合法有效的

碳汇票证（如碳票、绿电绿证等），最高可抵消应补偿碳汇量的

80%，剩余20%需通过购买补足。

（2）购买。抵消后的剩余碳汇量，占用者通过“碳’惠’元

谋”小程序购买等额碳汇量。交易单价采用市场化动态定价，交

易价格按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网前一日平均交易价格 ×30%为当天

交易价格 [10]。

（四）空间占用补偿机制实施流程

元谋县林业碳汇空间占用补偿机制实施流程（图1），核心

可分为“收储”+“交易”两部分，整个流程可分解为并行的“碳

汇储备”与“占用补偿”两条主线，最终通过统一的数字化平台

（“碳 '惠 '元谋”小程序）实现交汇与闭环管理。

图1 元谋县林业碳汇空间占用补偿机制实施流程图

（五）保障措施

（1）组织保障。成立由县政府牵头，多部门组成试点工作领

导小组，统筹协调碳汇储备、核算、交易全流程。

（2）技术保障。组建由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国际农业研究所、

楚雄州碳汇研究院组成的技术支撑团队，建立碳汇数据动态更新

机制。

（3）监督保障。所有补偿活动通过“碳’惠’元谋”小程序

公开进行，对收储碳汇林实行禁伐令，建立“遥感监测 +地面巡

查 +公众举报”的多元监督网络。

三、元谋县试点的创新价值与实践启示

（一）创新价值

（1）模式创新。首次在县级层面将“碳汇空间”作为可占

用、需补偿的稀缺资源进行制度化定价，使生态成本显性化。

构建“政府引导 +平台运作 +集体参与”的市场化补偿模式，

从“行政补偿”向“市场补偿”转型。碳汇林通过集体林权合

作开发， 破解了传统生态补偿“政府单一投入” 的困境， 使

2471.275tCO₂e碳汇量实现生态产品价值量化。

（2）机制创新。首创林业碳汇空间占用补偿机制。该机制的

核心创新在于，将因占用林地而损失的碳汇能力，量化为可交易

的碳汇指标，并倡导占用主体自愿通过“先补后占、占一补一”

的方式进行等量置换。该实践为县域尺度上破解林业碳汇保护与

经济发展用地矛盾提供了宝贵的“基层样本”。

（3）技术创新。开发“碳’惠’元谋”小程序，该程序不仅

是交易工具，更是核心的治理界面，它将信息公开（项目地点、

权属、碳汇量）、流程执行（在线交易、证书生成）、行政监管

（数据留痕、资金透明）和公众参与（信息可查）等功能集成于一

体，实现了治理过程的透明化、流程化和可追溯性，极大地降低

了制度运行的成本，提升了公信力，实现碳汇核算、交易、核销

全流程线上化。

（4） 激励机制创新。机制通过“资源变资产、 资产变资

本”的逻辑激励林农参与。核心在于将林木的碳汇功能转化为可

交易的碳汇指标，并通过平台公司实现变现，平台公司承担前期

碳计量成本和部分开发风险，降低了林农的参与门槛。同时明确

集体林权所有者在碳汇开发中的收益权，村民小组通过碳汇交易

获得经济回报，实现“生态保护→碳汇增值→集体受益”的良性

循环。

（二）实践启示

（1）政策衔接是前提。碳汇补偿机制需紧密衔接国家双碳

政策、林地管理法规和碳汇计量标准，确保成果的合规性与权

威性。

（2）技术适配是核心。针对区域特有树种和立地条件，优化

碳计量方法，元谋县对小众树种的模型适配经验，为同类地区提

供了技术参考。

（3）市场驱动是关键。通过市场化定价和交易机制，激发各

方参与积极性，第一批碳汇储备的潜在经济价值，验证了市场驱

动的可行性。

（4）主体协同是保障：明确各方权责，构建协同共治的利益

联结机制，确保机制长效运行。

四、结论与讨论

元谋县林业碳汇空间占用补偿机制是一次颇具前瞻性的政策

创新，其核心价值在于在县域尺度上，设计并实践了一套“可

测量、可报告、可交易、可补偿”的生态占补平衡机制。本研

究立足于金沙江干热河谷生态屏障的区位特征，以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为指导，构建“碳汇储备 -空间占用 -补偿核销”的

闭环机制，创新“抵消 +购买”的补偿方式和市场化动态定价

机制，并取得了显著成效。首批321.7011hm²碳汇林3年碳汇量

2471.275tCO₂e实现收储核算入库交易的实践，验证了机制的实

操性与科学性，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研究表

明，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集体参与的创新模式，能够有效

破解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难题，将抽象的生态服务转化为具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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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和交易载体，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同增

效，为同类生态脆弱地区的绿色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路径和模式

参考。未来，随着技术标准的完善、交易市场的拓宽和利益联结

机制的健全，林业碳汇空间占用补偿机制将成为推动双碳目标实

现、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变现的重要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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